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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为理

论指导，立足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践探索，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具有

深刻的内在逻辑。这一重要论述，蕴含着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础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目标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的价值论、以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为基础探索人权发展道路的方法论。在当前全

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形势下，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对于坚定中国人权道路自信、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

展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打破西方人权话语垄断、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为全

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与智慧。

关 键 词：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人民幸福生活　人民至上　当代中国人权观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在人权领域提出的

原创性话语。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纪念 《世界人权宣言》发表７０周年座谈
会的贺信中首次提出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① 这一重要论断，此后多次围绕 “人民

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展开论述，系统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权问题的理解和

把握。② 这一重要论述，将人民幸福生活与人民基本权利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

的人权话语表达，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和价值情怀。自这一重要论述提出以来，学

界基于法学原理、人权原理等多个层面对其展开了研究，探讨其理论定位、实践要求和话语

特征等内容，丰富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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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理论，挖掘这一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及文化基因，

探究其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党的初心使命和心怀天下的胸怀，弘扬正

确人权观、认识当代中国人权观具有特殊意义。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权观

为理论指导，立足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历史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是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对人的生存发展与权利问题的整体性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分析和解决

人权问题，把握人民幸福生活与人权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理论指导。“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

权”重要论述，将人民幸福生活放在首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继

承和发扬。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权理论与实践

的价值底色。人权作为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在历史上形成了两重性特征。在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神权统治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性。恩格斯指出：“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③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标榜的 “普遍人权”成为资产阶级的私权，人

权逐渐被永恒化和神圣化。④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

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

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⑤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肆意践踏人权、少数人垄断幸福生活权

利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人权的狭隘性、虚伪性并予以猛烈批判，指明广

大无产阶级争取人权的现实路径。与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从抽象的人出发而空谈人权不同，马

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基于现实的人，即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为广大劳苦大众争取人权，把人权

与人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确立起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

的人权”这一重要论述，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本质特征，将广大人民视为人权事业

的主体，把人权的实现与人民需要紧密结合，集中展现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人民性特征。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究人权的现实和历史根基，强调

物质生产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共产党把握人权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

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

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⑥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物质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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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经济、生存等权益的损害，显现出人权保障的失衡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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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基于社会经济关系角度审视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得出了关于人权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论原则，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科学把握人权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人权观

强调，人权不是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根植于社会物质条件和人民现实需求。“人民幸福生活

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社会经济发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中的基

础性作用，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理论及方法。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践探索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承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生

活而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的百年奋斗史，贯穿着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人权、

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⑦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

重要经验总结，即生成发展于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百年历史实践。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民众所受压迫之深、生存状况之恶劣在世界历史上都

是罕见的，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中国的劳工 “简直和牛马奴隶一样。

所赚的工资，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⑧。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先决条件，为推翻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而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实践中努力改

善人民生活条件，争取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

党所实行的政策是 “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⑨，是为一切人

民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极

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10，为实现人民幸福生活这一最大的人权提供了根本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利的首要关

切，在国家权力运行中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提出 “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

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11。中国共产党怀着改变我国落后面貌、解决人民衣食住行极

度匮乏问题的迫切愿望，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上来，着力提升人民的

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推进社会制度和体

制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未直接提出

人权问题，而且在探索过程中经历了曲折，但这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实践都旨在

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奠

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根本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直面国际人权发展和斗争新形势，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

展道路。一方面，面对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状况，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

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

21

⑦

⑧

⑨

�10

�11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载 《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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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０８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８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４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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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12 中国共产党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温饱问题视作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加以解决，把生产力发展同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

党自觉抵御西方人权观的侵扰和弊端，保证人权发展的人民性、真实性和普惠性。邓小平指

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

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 ‘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13 中

国共产党引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避免少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垄断，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提出 “人民

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重要论断，并将其确定为中国人权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宝贵经验，

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首先，尊重和保障 “五位一体”的各项基本权

利。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满足美好生

活需要，保障全体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权利。其次，以高质量发

展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展变化，强调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发展，推动我国人权发展和保障事业迈向新的高度。最

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实现人民幸福生活奠定更

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三）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

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对于人的生命与价值等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强调

民本、民生，展现出富有时代意义的人权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对人

的尊重和关怀，孔子的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孟子的 ‘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荀子的

‘人最为天下贵’，墨子的 ‘兼相爱’，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14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

权”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当代人权观念相契合的人权理念的时代延续，具

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视民众及其基本生活条件，追求现实世界幸福的文化元素。首

先，重视民众在国家与社会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着重民、爱民的思想理念，并

将其与国家政权及社会稳定联系起来，强调民心、民意的重要地位。“尽管传统文化中关于人

的尊严、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存在明显局限，但在道德哲学与伦理教化层面确实蕴含了对人的

价值的关切，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土壤。”�15 其次，强调

物质生产在民众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华文化强调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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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１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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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鹏程、耿霄：《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权理念的识别与继承》，载 《人权》２０２５年第５期，第１５页。
《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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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饱食、暖衣、逸居”�17 的民生主张，重视民众日常生活需要，体现出朴素的生存权意

识。最后，强调物质与精神、个体与集体达到和谐状态的幸福观念。中华文化不仅强调衣食

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尤为重视个人内在精神的富足，追求具有良好物质保障、人人贤德、

社会和谐安宁的大同世界。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权理念，为中国共产

党的人权发展道路探索提供了文化滋养。并且，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

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人权思想及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借鉴人类优

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18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阐明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

性条件及其高质量、多层次的内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蕴含着尊

重和保障人权的方法论，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目标论：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础的人民幸福生活

人民幸福生活是一种包含物质、政治和文化等多重维度需要满足的生活状态，体现着人

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不仅强调生存权和发

展权对于幸福生活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强调通过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多重需要，最终实

现幸福生活的目标。

首先，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构成幸福生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19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

的主题，二者间的辩证关系对人类社会演进具有重要影响。如饥荒、战乱等自然或人为因素

对生存条件的破坏，往往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减慢、停滞，甚至是衰退；而科技进步、技术突

破、制度变革等发展，能够优化人类生存环境、提升生存能力，增强社会的韧性。从理论上

讲，人权中的各项权利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但某一国家不同时期人权建设的重心所在是由

其发展阶段决定的，这是人权政策的体现。�20 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生存和发展问题是首要

问题，只有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从基础性来看，基本的物质保障是生存的重要条件。这就要求政党和国家层面将消除贫困、

实现温饱、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努力谋求发展机会、拓展发展空间，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通

过全面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存生活条件，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权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

权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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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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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上》。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载 《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第６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５９８页。
参见刘志强、闫乃鑫：《论作为人权的幸福生活权》，载 《人权》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２７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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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人民群众有权利追求更有质量的幸福生活。

何为 “幸福生活”是古今中外思想家们热衷讨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新时代人权观看来，

“人民幸福生活”是物质性和精神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体，其实现与否的判断依据既

包括人民群众利益及各项权益的现实保障状况，也包括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等主观感

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

措施，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2 “人民幸福生活”具有动态发展性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

获致幸福的渠道或路径会越来越多，对幸福的感知和认识也会越来越全面、深刻”�23，人民幸

福生活愈加呈现高品质、宽领域、多样化的需要特征。人权事业发展应为人民追求更有质量

的生活、实现幸福生活提供支持和保障。

最后，人民幸福生活必然要在发展中得到实现。发展是解决人权问题的关键，是实现人

民幸福生活的根本手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

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24 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幸福生活同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在发展中促进人权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幸福生活逐步成为

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发展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亿万中国人民生活日益改善。”�25

这不仅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而且对于世界人权事业具有启示意义。在当前国际

人权事业发展中，虽然政治权与经济权作为人权的理解已为国际所广泛认可，但部分西方国

家的人权观念与实践片面标榜所谓政治权利至上，而对于经济社会权利、发展权未能给予足

够重视，甚至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导致他国人权发展状况的恶化。�26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

为中心，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人权保障、推动人权事业的理念和实践，将人权的本质回归到人

的全面发展与现实需求之上，构建起人民性、现实性与系统性相协调的人权治理路径。

（二）价值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

与者、受益者，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当代中国人权观以人民为中心的人

权理念，蕴含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论。

从参与主体看，人民群众是人权事业的主要参与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人民真正

当家作主，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27 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引领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和保障人权而团结奋斗。人民群众作为人权事业的主要参与者

具有真实性和广泛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和各项权益。而且，“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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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３９页。
胡玉鸿：《“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述论》，载 《人权》２０２４年第６期，第５页。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７日。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７页。
有学者认为，１７８９年法国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这一狭隘人权观的文化传统。时至今日，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未批准联

合国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发展权利宣言》也一贯持消极态度。参见洪乐为：《国际人权斗

争的学理意蕴及话语策略———基于对西方 “普世人权”的解构》，载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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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28，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幸福生活有着共

同的追求。就此意义而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共同构成全球人权事业发展的参与

者、促进者。

从受益范围看，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权事业发展的受益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权不是

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29 在 “人民幸福生活

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中，人权受益主体具有普遍性，幸福生活惠及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而不是为部分人或少数人所垄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人权保障融入国家发展战

略，通过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就业优先、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缩小地区差距、城

乡差距、收入差距，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充分人权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节点。“全面小康，本质上是全民共享人权的小康。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构建起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的社会公平

体系，切实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发展、共同促进发展、共享发展成果。”�30

从发展目标看，人民幸福生活是人权事业的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利益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这才是最大的人权。”�31 这不仅界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与目标，而且是对人

权事业发展着力点的揭示。一是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首要问题，这是实现人权的基础性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从饮食、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最直接最现实的方面着手，实现

基本生活水准权。二是注重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目标。在党的二十届四

中全会上，“坚持人民至上”被列为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人

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32 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国家发展战略制

定和人权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三是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同等推进。人权是

普遍的、平等的、不可分割的，国家在人权事业发展中应统筹兼顾各类人权，实现 “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33，推动人民群众的多维度需要得到充分满

足和保障。

（三）方法论：以立足实际、开放包容为特征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主张以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为基础探索人权

发展道路，坚持共享发展、渐进发展，蕴含着推动人权保障与发展的方法论。

其一，立足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探索人权发展道路。“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

要论述所蕴含的推动人权发展的方法论之一，即是根据人民需要和愿望探索本国的人权发展

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人权发展道路必须根据各自国情和本国人民愿望来决定。”�34

25

�28

�29

�30

�31

�32

�33

�3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５９８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５９７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３日。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６日。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９日。
习近平：《致 “二〇一五·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载 《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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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论述，蕴含着立足实际和人民立场两大核心要素。从本质而言，不同国家和民族现

实情况及人民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世界人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因此，人权发展道路没有

定于一尊的固定模式，人权保障应符合本国实际、满足人民意愿，将人权的普遍原则同本国

实际相结合。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探索本国人权发展道路过程中，科学研判国情是前提，以此

明确人权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方位，进行立足本土的人权实践创新，开辟适合本国国情和历史

文化传统的人权发展道路。

其二，推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权发展道路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都有权

利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交流、相互

借鉴。”�35 世界各国虽然在现实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民需要等方面各异，但是共同存

在着实现幸福生活、充分享有人权的美好愿景。新时代人权观主张将人权发展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结合起来，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人权发展道路基础上，实现不同发展道路

的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在这一愿景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凝聚各国

人权共识、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价值基础，对于推动各国人权发展道路交流互鉴、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人权事业是渐进发展的实践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人权问题上没有完成

时，只有进行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36 从生存权、发展权这一首要人权得到保障，到人

民幸福生活的这一最大人权的实现，体现了人权事业发展的渐进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在这一

过程中，不同层级的发展目标共同构成人权事业发展的理想图景，贯穿着阶段性和总体性相

统一的发展逻辑。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需要和愿望也在发生着变化，人民幸福生

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拓展。这就要求秉承长期奋斗、共同奋斗、永久奋斗的理念，不断

推动人权事业迈向更高水平。

总之，人民幸福生活的目标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和立足实际、开放包容的方法论，

是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的核心组成部分，三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其

中，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础的人民幸福生活作为目标论，是价值论的具象化体现，也是方

法论的实践指向；价值论是核心引领，明确了人权事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为目标论和

方法论明确方向；方法论是实现路径，以立足实际、开放包容为特征的人权发展道路，既立

足自身国情推进人权事业，又积极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避免

了空泛化，推动价值论和目标论在实践中持续深化。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将人权事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针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提出了原创性概念及论断，不仅对于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具有指导作

用，而且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与智慧。

（一）坚定中国人权道路自信，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权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基础之上。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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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载 《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第７页。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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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高度重视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人的解放的基础性作用，认为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

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7。面对近代中

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共产党 “高举起 ‘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

取人权的主张”�38，为保障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而斗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创造了 “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人权保障从最初的谋生存、

谋发展向实现幸福生活日益推进，人权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提出 “人民幸福生活是

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为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最终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加以具体化、时代化，

以人民幸福生活引领人权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发展阶段与历史文化

传统，强调人权理念的时代性和发展性，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人权保障体系。这

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理论本源，突显了其在当代中国人权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又坚

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回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赋予人权理念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

体现出人权事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二是回应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对于人权保障提出的新要求。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有着热切

的期盼，对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这是新时代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现

实依据，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成为新时代尊重和保障人权问题导向的现实基础。新时代人权

观将人权保障进一步聚焦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推动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这既包含

物质层面上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也包含精神层面的满足，如民主法治和文化权益的保障、

社会公平正义的彰显、个人尊严的实现等。

三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通过制度安排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坚持人

权保障与现代化进程同步提升，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人权事业发展提

供坚强保障。”�39 新时代人权观主张以高质量发展、包容性发展、公平发展奠定人权发展与保

障的坚实基础。这为人权事业发展指明了高效、公平、可持续的前进方向。

（二）打破西方人权话语垄断，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

实现充分享有人权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但是，西方国家凭借其先发现代化优势，

主导国际人权话语，制造人权话语垄断，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人权理论与实践屡遭诋

毁或曲解。有学者指出：“美西方国家在话语内容生产与传播途径双渠道均处于主导地位，形

成了制度性话语霸权。”�40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立足中国特色人权发展

道路的实践根基，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重塑人权话语的内涵与外延，对于打破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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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话语垄断、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平衡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关系，替代以所谓个人自由为单一标准的人权评价模

式。西方人权观以个人自由权为底色，强调 “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41，

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在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看来，“启蒙运动的哲学和自由主义的政治

理论，都主张尊重人生并促进人类的幸福。十九和二十世纪伟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就是从

这些主张中得到启示的”�42。但是，西方人权观的个人主义底色、普世主义倾向及实践中的双

重标准，也引发了诸如绝对自由、社会撕裂、文化霸权等问题。当前，仍有西方学者断言人

权主要就是个人人权，不承认集体人权的存在。康纳利即认为， “只有个人才拥有人权”，

“不存在作为社会权利或任何集体权利的特种人权”�43。新时代人权观辩证把握集体与个体、

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同人民幸福生活的统一，超越了以个

人自由权为中心的西方人权观。

其次，以交流互鉴取代 “价值输出”，解构 “西方普世主义”人权观迷思。西方人权理

念和制度常以 “普世价值”自居，强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本国人权模式，这实质上是西方中

心主义在人权领域的反映。某些发展中国家在探索人权发展道路过程中，盲目照搬照抄西方

人权理念和制度，反而造成社会撕裂混乱、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超

大规模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发展奇迹，开辟了非西方现代化的人权发展新路。新时代人权观主

张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权发展道路并行不悖，增进交流互鉴，共同推进人类社会人权事业的

发展进步，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权准则和评判视角。这种交流互鉴坚持平等自愿、互相

尊重、互利互惠的原则，不以地域、民族、国家或意识形态划界，指向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和

人权事业。

最后，以具体可感的幸福生活取代空洞的权利话语。真正的人权进步不在于抽象的口号，

而在于能否让最广大人民过上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生活。西方人权话语忽视发展中国家的

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存在重公民政治权利、轻经济发展权利，重形式权利、轻实质权利的

倾向，导致权利与现实相脱节。而且，西方人权话语的虚伪性日益显露，其在宣扬保障人权

的同时，却仍存在或制造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枪支暴力、难民危机等严重人权问题。新时

代中国人权事业则以人民幸福生活的实际成效，揭示出人权的真实面貌，体现了人权不是某

些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的真谛。新时代人权观坚持广大人民共同享有追求

和实现幸福生活的权利，强调人权的真实性、普惠性，超越了将人权局限于少数人或部分人

的狭隘人权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发展和繁荣稳定。

（三）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与智慧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单边主义、双重标准等诸多挑战，一些国家将人权政治化、工

具化，以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国际人权事业发展呈现复杂形势。“当今人类文明危

机的实质就在于，人类不仅没有获得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允诺的美好生活，即好存在，而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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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能否持续共在性地存在———在当今世界存在即共在———都面临重大挑战和威胁。”�44 在此背

景之下，“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不仅是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指导理

论，而且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与智慧。

其一，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人权保障中的基础性地位，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新视角。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将生存发展权利同公民政治权利对立起来，将其划分为低层次人权和高

层次人权，甚至提出生存权不是人权而是 “兽权”。�45 这也导致目前全球范围内落实生存权、

发展权仍然任重道远，滥施单边制裁对平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产生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46 在这一论述视域下，生存权

和发展权是其他一切人权的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应以此为抓手，聚焦发展问题，集中力量

优先解决好本国民众最为迫切的生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而且，新

时代人权观下的发展，超越了一国一域、零和博弈的狭隘发展观，蕴含着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的价值理念，以此厚植人权保障基础。“２０１５年，中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目前
已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５０多个国家实施了１００余个有关救灾、卫生、妇幼、难民、环
保等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47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积极推动各国在人权事业上的

协调与合作，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弥补发展鸿沟等方面的诉求和需要，

推动了人权主张的协调互动和实践转化。

其二，强调人权保障需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参与，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某些西方国家自诩为国际人权事业的领导者、评判者以及规则标准的制定者，奉行单边排他

政策，无视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愿望。新时代人权观的 “人民幸福生活”，不仅是本国人民

的幸福生活，而且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幸福生活，具有真实的广泛性、包容性。这也意味着，

全球人权治理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共同参与，共同保护和促进世界人权事

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愿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

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8 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和地

区冲突频发造成人道主义问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心怀天下的视野和格局，将本国人权

事业发展与人类共同福祉紧密相连，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引领世界人权治理的

前进方向。

其三，强调人民幸福生活是人权事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新理念。

人权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切实体现在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之中。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人

权观的核心就是不断提升中国人民在各个方面的生活水平，这种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与归宿

的人权观值得世界各国借鉴。”�49 各国在人权发展中应立足人民本位、紧扣人民需求、保持历

史耐心，构建符合实际、科学有效的人权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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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权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人

民性、时代性和实践性。这一重要论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基本立场，继承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什么是人权、怎样保障和发展人权的基本认识。这一重要论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

论等方面丰富发展了人类人权理论与实践，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为人权事业发展树立了新的目标和方向。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仍需以这一创新理论为指引，

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贡献更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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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Ｉｔｔｈｕ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ｔｈ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ａｐｐｙＬｉｆｅ；Ｐｕｔ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责任编辑　朱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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